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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59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农开发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26号 

 

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的核心内容：东方财富网股吧出现“回复函实际上

已经默认正在进行资产重组”传闻。 

 明确声明：《一师国资委关于新农开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问询函的回复》

和《统众公司关于新农开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问询函的回复》（以下简称“回复

函”）中描述的“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”，是指 2017 年 4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

阿拉尔新农化纤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农化纤”）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

标的资产给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阿拉尔富丽达”）（此次交

易详见 2017年 3月 22日披露于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刊登的《新农开发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

告书（草案）》）。而非除此重大资产重组以外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此次交易总价 11.7 亿元，已收回交易价款 4.01 亿元。截止 2018 年 12

月 30日尚有 7.69亿元未收到。2019年 1月 10日《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

书（含资产过户情况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8），具体阐述了资产过户与交易对

价支付情况。2019 年 1 月 17 日《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9-009），具体提示了相关风险。2019 年 1 月 24 日，收回交易价款 2

亿元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已收回交易价款 6.01 亿元，尚有 5.69亿元未收到，属于

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后续收款事项。 

 

一、传闻简述 

（一）报道传闻的媒体、传播方式与时间、传闻内容。 

传闻的媒体：东方财富网股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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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播方式：网络传播 

传播时间：2019 年 3月 25日 

传播内容：回复函实际上已经默认正在进行资产重组 

（二）董事会进行调查、核实的情况。 

传闻起因：公司股票于 2019年 3月 20 日、3月 21日及 3月 22 日连续三个

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%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。公司于 3 月 22 日向实际控制人

及控股股东送达《股票交易异常问询函》，并于 3月 22日收到《一师国资委关于

新农开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问询函的回复》和《统众公司关于新农开发股票交易

异常波动问询函的回复》，按照程序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发布《股票交易异常波

动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24）。《问询函的回复》中出现的“除正在进行的重

大资产重组以外”的描述，导致出现“回复函实际上已经默认正在进行资产重

组”传闻。 

 

二、 澄清声明 

（一）实际情况：回复函中描述的“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”，是指 2017

年 4 月公司全资子公司阿拉尔新农化纤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农化纤”）

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标的资产给阿拉尔市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阿

拉尔富丽达”）（此次交易详见 2017年 3月 22 日披露于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

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刊登的《新农开发重大

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）。而非除此重大资产重组以外的重大资产

重组。此次交易总价 11.7 亿元，已收回交易价款 4.01 亿元。截止 2018 年 12

月 30日尚有 7.69亿元未收到。2019年 1月 10日《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

书（含资产过户情况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08），具体阐述了资产过户与交易对

价支付情况。2019 年 1 月 17 日《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9-009），具体提示了相关风险。2019 年 1 月 24 日，收回交易价款 2

亿元。截止本公告日，已收回交易价款 6.01 亿元，尚有 5.69亿元未收到，属于

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后续收款事项。 

（二）郑重提醒：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上

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/）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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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3月 26日 

 

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报道传闻的书面材料 

（二）公司董事会的相关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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